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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属不可抗力，但并非一概免责

主持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社会和经济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 ,也给当事人的诉讼和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诸多新问题、
新挑战， 如何破解难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有力指导。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
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 ）》 （以下简称
《意见》）， 紧密结合审判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 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 为审判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裁判理念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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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京报》 报道，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出台 。

《意见》表示，因疫情或者疫情防

控措施耽误，诉讼期限可以申请

顺延。 《意见》指出，因疫情或者
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

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
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申请顺

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
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
护当事人诉讼权利。

“这个问题也是当前诉讼当

事人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受此

次疫情影响，很多当事人可能无

法在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
定的期间内完成某些诉讼行为，

如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等。 这些
诉讼期间的经过，直接影响当事

人诉讼权利的行使。 为此 ，《意

见》专门对诉讼期间顺延的问题
予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负责人表示，应当重点把握以
下几个问题。

关于不变期间的顺延，根据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上
诉期间、申请再审的期间 、提起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期间、提起除
权判决撤销之诉的期间等属于

不变期间。

对于不变期间，尽管不适用

诉讼时效中止、中断 、延长的规

定，但对于确因不可抗拒的事由
导致耽误期限的，当事人可以根

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 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申

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 ，由人民

法院决定。

如果当事人是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密切接触

者，在依法被隔离治疗 、指定场

所进行医学观察或者采取其他
隔离措施期间诉讼期限届满的，

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
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只要提

供相应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予

准许。

最高法明确因疫情影响诉讼期限可申请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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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

新冠肺炎相关的案件正陆续诉至法

院， 其中， 疫情引发的合同履行争

议是案件量最多也最为复杂的纠纷

类型。 《意见》 在第二条明确， 只

要疫情或防控措施符合不可抗力的

法定构成要件， 就属于不可抗力。

但是， 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并

不是免责和解约的 “尚方宝剑”。

首先， 《意见》 第三条开宗明

义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类似案

件时综合考量疫情的不同影响， 避

免 “一刀切 ” 的处理模式 。 按照

《意见》 的精神， 在区分的要素上，

应当界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是

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还是仅导致合同

履行困难。

对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

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 当事人

可以要求根据疫情或防控措施的程

度部分或者全部免责 ， 但当事人

应当尽到及时通知义务 ， 同时避

免损害的扩大。 这也是 《合同法》

第 117 条和第 118 条的应有之义。

另外 ， 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出

发， 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

张因疫情或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

同义务并已经及时通知的当事人予

以承担。

其次， 对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

施仅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情形， 人

民法院不应轻易判决解除合同， 而是

要鼓励当事人进行重新协商， 并切实

加强调解工作， 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

履行合同。

最后， 在疫情发生后， 中央和地

方均出台了多项激励和补助措施， 该

类措施的目的在于稳定当事人的预

期， 鼓励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 故在

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时， 应当将上

述因素纳入考量。

此外， 在诸如租赁合同、 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等长期性合同中， 出租人

可能自愿免除部分租金 、 无偿延长

租期， 发包人也可能自愿延长工期，

这相当于合同一方当事人进行了让

利 ， 以鼓励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 ，

类似这种来自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主动

行为也属于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判断

因素。

不可抗力并非免责和解约的“尚方宝剑”

对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情形， 人民法

院不应轻易判决解除合同。

有效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潘轶： 疫情发生及持续期间，

各地均采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响应的应对措施， 导致法院的诉

讼安排受到较大影响， 部分当事

人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无法进

行起诉、 应诉， 法院也无法开庭

审理相应案件， 因此相应的诉讼

时效等事项也应进行调整。

另外， 因疫情影响部分当事

人可能无法足额缴纳诉讼费， 部

分企业因保全措施将陷入困境 ，

如何妥善处理， 也需要切实统一

的安排。 《意见》 第六至第九条

就此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非常时

期， 上述条款的出台有助于灵活

协调诉讼程序问题， 有效保障各

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根据 《民法总则 》 第 188 条

的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分为普通

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

间 。 对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

《民法总则》 第 194 条规定， 在诉

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 因

不可抗力 ， 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

诉讼时效中止。 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可以定义为不可抗力， 因此能

够引起普通诉讼时效的中止。

对于因疫情或者防控措施耽

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

诉讼期限的情况， 《民事诉讼法》

第 83 条明确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

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

的， 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 可

以申请顺延期限。 如果当事人系

新冠肺炎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从

而被依法隔离， 则符合 《民事诉

讼法》 的相关规定， 人民法院应

当准许当事人的延期请求， 对于

其他情形下当事人提出的申请顺

延期限的请求， 人民法院应当考

虑不同的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

交的证据情况， 综合考虑是否准

许， 从而在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

权利的同时， 避免部分当事人滥

用权力拖延诉讼程序的进行。

此外， 对于经济上确有困难

的当事人申请免交、 减交或者缓

交诉讼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审查并及时做出相关决定。 对

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 除可以适当减

免诉讼费外， 还可采取灵活的诉

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保全担

保方式。

对于因疫情或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的情况，《民事诉讼法》第 83 条明

确，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

和晓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下 ， 不少企业无法正常复工复

产， 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予以应对

成为抗疫防疫期间的常态。 与此同

时，由于疫情对企业冲击较大，部分

企业无奈采取“降薪”“裁员”等措施

自救，如何既保障企业用工稳定，又

保证企业能够度过难关， 需要司法

机关从中发挥影响、 妥善协调。

《意见》 第四条强调要加强与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 支持用人

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法依规采用

灵活工作方式。 审理涉疫情劳动争

议案件时， 要准确适用 《劳动法》

的相关规定。

在生产秩序的疫后恢复过程

中， 就业歧视问题和歧视性裁员问

题都是应当警觉和必须关注的重

点。

根据 《劳动法》 的规定， 劳动

者就业应该受平等保护， 企业不得

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 包括性别歧

视、 民族歧视、 身体残障歧视、 健康

歧视、 户籍歧视等。

疫情背景下，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部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

对此 《劳动法》 第 26 条和 《劳动合

同法》 第 40 条进行了相关规定， 如

果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无症状

感染者、 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

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

除劳动关系的， 属于歧视性裁员， 司

法应对此给予否定评价。

另外， 在特殊时期处理劳动争议

案件 ， 除应准确理解与适用 《劳动

法》 和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外， 对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

民政府等制定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妥善

处理劳动关系的政策文件， 由于其体

现了因地制宜处理劳动纠纷的方针，

而且在实践中往往更具可操作性和实

效性， 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案件时，

应当予以充分关注。

不能因患病或隔离解除劳动合同

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

离人员或来自疫情相对严重地区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属歧视性裁员。


